
预算管理

用《预算法》
规范地方预算管理

傅光明

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的《预算法》，是我国财政预算管理的第一部全

国性基本法律，是我国实施以法治财、依法理财

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的一个重要步骤。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好

《预算法》，对于促进地方预算管理走上法制化、

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保障财税改革的顺利进

行，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善地

方财政状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多年来，地方预算管理在地方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开

源节流，增收节支，促进了地方经济建设和事业

的发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在预算管理方面没

有制定一部基本法律，在预算的编制、审批、执

行、调整、决算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在预算编制程序不清、预算管理权

责不明、预算审批不严，预算执行不认真以及预

算监督不力等。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往往导致

财政超支，资金浪费等现象发生。要改变这种状

况，必须结合地方预算管理的实际，认真贯彻实

施《预算法》。

一、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要依法接受监督。

根据《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享有

审查、批准本行政区域内财政预算的权力。这次

颁布实施的《预算法》，进一步将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对预算管理监督职权具体化、

程序化、规范化，确立了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预

算审批、调整和监督的

主体。《预算法》确立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的职权是：预算执

行的监督权；预算调整

方案的审批权；对决算

进行审批；对预算、决算

方面不适当决定的撤销

权。这进一步强化了地

方国家权力机关对地方

预算的约束，督促政府

及其财政部门和其它部

门，单位依法进行预算管理。

实施《预算法》后，地方政府必须根据《预算

法》规定的职权范围，严格依法编制本级预算，

决算草案，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本级总预

算草案及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本级总预算的执行

情况。在必须进行预算调整时，要执行《预算

法》的规定，编制预算调整方案，并提请人大常

委会批准。特别是要坚决杜绝预算执行中乱开

口子、乱批条子的不规范的行为。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实施《预算法》后，要

依法管理，接受监督，改进工作。要做到编制预

算的科学性，执行预算的严肃性，管理工作的程

序性，情况汇报的经常性，接受监督的自觉性。

二、地方预算应当依法做到收支平衡。《预

算法》规定，各级预算应当做到收支平衡。但目

前，地方财政赤字呈普遍和扩大的趋势。以湖北

为例，1992 年财政赤字县 45 个，赤字累计额 3

亿元，分别比 1988 年增 66%和 5.3倍。解决这

个问题，真正做到当年预算收支平衡，关键是要

认识对头，要消除“赤字有利”、“赤字有理”的错

误认识，要克服贪图享受、穷日子当富日子过的

倾向；要坚决杜绝预算下达以后，计划外的请款

报告不断和乱开“口子”乱批“条子”的行为；要

改变财力分散、各部门设置基金过多的状况；要

从严控制和压缩行政费开支和集团消费的膨

胀，改革支出结构；要强化财政监督，减少收入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流失，增收节支，确保地方财政良性循环和健康

发展。
三、各级各部门领导要提高依法办事的自

觉性。法律贵在执行。《预算法》出台后，如果得

不到有效实施，或是在执行中走了样，其结果不

但立法的目的达不到，而且会在社会上造成不

良影响。要把《预算法》贯彻实施好，关键是要提

高各级政府领导，各部门领导，财政部门领导依

法办事的自觉性，真正做到把预算管理的各个

方面纳入法制的轨道，依法理财。因此，要在各

级党政领导中宣传《预算法》，宣传依法管理和

监督预算的重要意义，增强党政领导、各部门领

导的预算法制观念。此外，要抓紧制订地方预算

管理的实施办法，对地方如何贯彻实施《预算

法》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于《预算法》的顺

利施行。

（责任 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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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预算法》  加强预算建设

罗永尤  岑丹红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经八届人大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这是我国财政预算建设的一件

大事，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强化我国预算立法地

位，加强预算的管理和监督，认真贯彻“勤俭建

国”方针，推进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制定一部规范预

算管理的基本法律，在预算的编制、审查、执行、

调整、决算编报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都存在

不少问题。比如：在预算的编制中，程序不清，管

理职责不明，分配、安排预算缺少法律依据，调

整、追加预算随意性很大，造成预算资金效益不

高；有的地方随便减税、免税，偷、欠、漏税严重；

有的地方大量隐瞒预算收入，搞预算体外循环，

化预算内为预算外，违纪设立“小钱柜”、“小金

库”，违纪事件屡禁不止；有的地方预算支出严

重失控，即使财力本来就很紧张，却仍然追求高

级轿车等奢侈消费品，挥霍浪费。这些问题的存

在都与预算管理软弱，监督不力有关。因此，为

了强化国家预算管理，加强预算资金的集中、分

配、使用，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必须很好地

贯彻执行《预算法》，必须切实加强如下几方面

的工作。

一、学习和宣传《预算法》。《预算法》牵涉面

广，政策性强，关系全局。因此，应充分运用各种

宣传手段宣传《预算法》，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带

头学习、宣传和执行《预算法》。在宣传中要系统

地宣传国家预算的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国

家预算的组成和内容，详细解释《预算法》的主

要条款、法律规定和管理与监督机制，国家预算

编制、执行的具体过程等等，为《预算法》的实施

打好基础。

二、切实尊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

有效监督国家预算的权力。为了加强各级人大

具体行使监督国家预算权力，各级人大要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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